
東吳大學理學院心理學系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辦法 
 
91 年 06 月 04 日系務會議通過 
97 年 06 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訂 
98 年 06 月 01 日系務會議修訂 
99 年 06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訂 
104 年 05 月 05 日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擬定。 

第二條 本系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應依序通過碩士資格考核及碩士學位考試二階段。 

第三條 碩士資格考核委員會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組成之相關規定 

（一）碩士資格考核委員會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皆由校內外委員三至五人組成，

其中至少須有 1/3 以上校外委員，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 

（二）碩士資格考核委員及碩士學位考試委員皆由學系主任會同指導教授共同推薦

符合資格之考試委員。 

第四條 碩士資格考核之其他規定如下： 

（一）研究生須於碩一第二學期 4月 15 日前（臨床組研究生須於碩一第一學期 1月

15 日前）提出論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二）論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為原則；若有特殊情形，由研究生向系辦公室

提出申請，經所屬組別導師與系主任通過，得延聘校內外心理學相關專長之

教授、副教授或助理教授擔任論文指導教授。修業滿一年以上之研究生，得

於第二學期結束後，提出碩士資格考核之申請。 

（三）申請參加碩士資格考核者，應於考核舉行日期一週前將碩士論文研究計畫送

達碩士資格考核委員。 

（四）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 

1‧緒論（含文獻探討） 

2‧研究目的 

3‧研究方法與設計 

4‧預期結果與貢獻 

5‧參考文獻 

未包含上述項目之碩士論文研究計畫，不得提交審查。 

（五）碩士資格考核採公開方式進行，並以「通過/不通過」方式進行審查，審查結

果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評定「通過」方為通過審核。 



（六）碩士資格考核不通過者，得於修業年限內重提審核。 

第五條 碩士學位考試之其他規定如下： 

（一）碩士資格考試審核通過，並修滿畢業學分（含該學期之學分，但不含實習學

分）者，得申請參加碩士學位考試。 

（二）申請參加碩士學位考試者，應於口試舉行日期一週前，將碩士論文口試本送

達各學位考試委員。碩士論文內文、圖表及參考文獻撰寫格式應符合中華心

理學刊格式要求，論文格式由指導教授審查。 

（三）碩士學位考試採公開方式進行，並以評分方式審查，審查結果必須平均分數

及格（七十分），方為通過。 

（四）碩士學位考試不通過者，得於次學期起，修業年限內申請重考，但重考以一

次為限。 

第六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博、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章」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